
明愛電腦工場 
Caritas Computer Workshop  
九龍灣祥業街 11 號 九龍灣綜合回收中心 B 座地下  

電話 Tel : 2716 6875   傳真 Fax : 2716 6951      

WhatsApp: 5520 9507 網址 Website : www.ccw.org.hk 

「明愛電腦及數碼產品重用計劃」申請指引 (個人申請) 

(有效期至: 30/9/2017) 

1. 申請資格 

申請人須要符合以下其中一項資格： 

1）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資助之人士（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傷殘津貼或長者生活津貼等）； 

2） 獲學生資助辦事處發放的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3） 現正接受政府發放的援助（如交通津貼、關愛基金、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租金援助計劃等）； 

4） 經由註冊社工、學校老師、神職人員或區議員推薦。 

 

2. 申請程序 

1） 申請人填妥申請表格後，請將表格連同相關文件傳真或郵寄至香港明愛電腦工場。 

2） 申請人只需提交一頁印有申請人姓名及相關援助計劃名稱的證明文件。如申請人姓名及援助計劃名稱未能於一頁紙上同時

顯示，請提交整份文件。 

社會福利署資助 印有申請人姓名之社會福利署資助證明文件 (例如︰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 

學生資助辦事處資助 印有申請人姓名之書簿津貼、車船津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證明文件 

其他政府部門發放的援助 印有申請人姓名之交通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租金援助計劃或其他證明文件 

由社工、學校老師、神職人員 

或區議員推薦 
提交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並須由推薦人填寫表格中的「推薦原因」部分 

3） 申請成功批核後，本工場將個別通知申請人入數到指定的銀行戶口。 

4） 由收到入數紙副本起計算，選擇到本工場自行領取手提電話、平板電腦及桌上電腦者一般需時約 10 個工作天，手提電腦

則需時約 12 個工作天；如選擇送貨服務者一般需時約 21 個工作天。 

 

3. 推廣優惠 

1) 如經福利機構／學校／宗教團體 / 議員辦事處申請，達 3 套或以上之集體申請，送貨地點為此等機構，可享有送貨優惠。 

2) 凡屬協作回收站之會員，申請本工場的電腦產品一律可獲港幣 50 元折扣優惠，以中心蓋章為準。 

 

4. 送貨方法 

1) 由明愛電腦工場提供送貨服務，費用為每套港幣 60 元。 

2) 經福利機構／學校／宗教團體 / 議員辦事處集體申請，交貨地點為此等機構，費用為每套港幣 30 元。 

3) 自行到明愛電腦工場(九龍灣)取機，可免收送貨費用。 

4) 如貨品已成功運送，送貨費不設退款。 

5) 如 48 個工作天內，仍未能成功送貨，申請人需自行到明愛電腦工場(九龍灣)取機，相關送貨費將安排退款。 

 

5. 付款方法 

1) 申請成功批核後，申請人需於３個工作天內到指定的銀行入數，並需將入數紙副本傳真或 WhatsApp 交到本工場，以安排

電腦進行安裝。 

2) 申請人在取貨時必須憑入數紙正本取貨。 

3) 所有收費項目，明愛電腦工場均會發出正式收據。由於正式收據只發出一次，申請人請妥善保管。 

4) 如屬集體申請，福利機構／學校／宗教團體 / 議員辦事處須於送貨前協助收妥有關費用。 

 

電腦保養為期 6個月, 本工場將於

2018年搬遷, 搬遷期間祗能提供有

限度維修保養服務, 請見諒! 



6. 維修及保養服務 

A. 桌上電腦及手提電腦 

1) 凡購買本工場的桌上電腦及手提電腦均免費獲贈 6 個月電腦維修服務會籍，按取貨日起計算。如自行領取電腦，須於 14 個

工作天內取貨。6 個月後，如需再次使用維修保養服務，費用為港幣 20 元，保養期為 6 個月。詳情請與明愛電腦工場聯絡。 

2) 其他產品則不包維修及保養服務，售後如有故障，需於取機後 5 個工作天內致電本工場備案及預約維修，並需於 10 個工作

天內把該產品自行送回工場檢測。若證實機件有問題，可選擇更換另一產品 (須補回差價) 又或退回所繳的款項，更換產品

只限一次。 

3) 電腦維修服務包括︰ 

3.1) 計劃會員可享有電話支援服務及免費上門檢測服務。 

3.2) 計劃可提供免費再生零件更換服務，如需更換全新零件，費用另議。 

3.3) 如需將電腦送返工場作進一步維修，會員可享有免費借用電腦服務 (需於上門維修前提出)。 

4) 除明愛電腦工場所提供之電腦外，歡迎擁有桌上電腦或手提電腦的合資格人士參加電腦維修服務。有關維修及保養服務之

條款與上述相同。 

5) 如經本工場同事檢測後，確認為未能維修，申請人所繳交的維修費亦不能退回。 

 

B. 手提電話及平板電腦 

1) 手提電話／平板電腦並不提供維修保養服務。 

2) 請勿自行拆解手提電話／平板電腦，若要進行維修，請找合資格的維修師傅或交回原廠代理商處理。 

3) 所有手提電話／平板電腦不包括火牛、充電線及擴充記憶卡。 

4) 所有跟機的電池主要供申請人測試該產品的性能，本工場並不保證該電池的質量及安全性。 

 

7. 條款及細則 

1) 每人只限申請一台桌上電腦或手提電腦 及 一台手提電話或平板電腦。 

2) 所選購之電腦及數碼產品均為再生重用之產品，祗供個人使用，請勿轉讓或出售牟利。 

3) 所選購之電腦及數碼產品均為再生重用之產品，以操作正常為出廠原則，如未能接受二手產品者請勿申請。 

4) 凡於本工場購買之重用電腦 或 手提電話，不得自行棄置或出售。 

5) 基於公平原則，所有電腦 或 手提電話均以隨機原則分派，不設機種選擇。（桌上及手提電腦規格則按照申請人所選擇之規

格安裝）。 

6) 申請重用電腦 或 手提電話後，最少需要使用半年，期間不可以申請另一部重用電腦 或 手提電話。 

7) 如兩年內需要更換重用電腦 或 手提電話，必須自行把原有的重用電腦 或 手提電話退回本工場，以循環再造。 

8) 如申請人未能退回原有的電腦 或 手提電話，本工場有權暫停該申請人申請重用電腦 或 手提電話的權利。 

9) 申請人獲通知可領取產品，如24個工作天內仍未領取，本工場有權視申請人放棄該產品，本工場可出售該產品予其他有需

要人士。申請人可於6個月內，親臨本工場辦理退款手續。6個月後仍未辦理退款手續，本工場將會把相關款項捐贈至【四

旬期慈善基金】作慈善用途。 

10) 如申請人於電腦或手提電話組裝及檢測完成後取消申請，本工場將暫停其申請重用電腦及手提電話的權利4個月。 

11) 凡購買本工場的電腦 或 手提電話，如有故障，需於取機後 5 個工作天內致電本工場備案及預約維修，並需於 10 個工作天

內把該電腦自行送回工場檢測。若證實機件有問題，可選擇繼續維修或更換另一產品編號的再生電腦 (須補回差價) 又或退

回所繳的款項，更換只限一次。 

12) 所有電腦如沒有藍芽、光碟機、攝錄或 HDMI 裝置，本工場恕不會另行安裝，如該電腦已配備了上述裝置。本工場亦不會

保證其功能操作良好。 

13) 本工場祇會代為安裝 Windows 10 Professional、Mircosoft Office 2010、FireFox、Chrome、Windows Defender 防毒

軟件、QQ 國際繁體中文版、7 Zip 等程式，其他程式恕未能提供。本工場不建議改動以上程式。 

14) 請妥善保存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Microsoft Office 文書處理軟件之證明文件。 

15) 若因使用不合規格的配件及電池而對申請人造成財產及身體上的損失或傷害，本工場及其負責人和員工，均不必負任何責

任。 

16) 明愛電腦工場對以上條款及細則保留最後解釋權，並可按服務需要而有所修改。最新版本之條款以電腦工場網站 

www.ccw.org.hk 所公佈為準。 

http://www.ccw.org.hk/

